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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法治报通讯员 费璇 陈怡晨

“套路贷” 是恶势力团伙敛财的常有手段， 他们一步步将被害人带入提前铺设的陷阱， 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影响了社会经

济稳定。

近期，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就办理了相关恶势力团伙 “套路贷” 案件。

瞄准有上海房产的群体， 先借小钱， 再一步步通过诱骗、 恶意垒高债务、 “软暴力” 等方式， 侵吞他人房产……被害人刘先生没想到， 自己起初仅仅借款 5 万元，

最终却要用家里的一套房来偿还。 同病相怜的还有小李， 只因急用借了 2 万元， 最后却被 “套走” 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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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遭遇“上门清房”

2015 年 5 月， 正在自家休息的陈叔叔

老两口被一伙陌生男子找上门， 他们声称这

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老两口了， 勒令老两口

尽快搬出。 之后几名壮汉又多次上门清房，

还直接用撬棍将防盗门锁撬开， 并将陈叔叔

的老伴刘阿姨抬出房门外。

那么， 陈叔叔老两口为什么会被赶出自

家房子呢？

起因是陈叔叔的儿子刘先生在 2014 年

瞒着老两口向小贷公司借款 5万元， 并用老

两口名下的唯一房产做抵押。 令陈叔叔一家

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次借款的代价如此沉

重， 竟要用一套房产来还。 从一开始刘先生

就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套路贷圈套， 对方

并没有将那点本金和利息放在眼里， 借钱不

过是他们侵吞房产的借口。

诱骗加威胁，房产成别人的了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2014 年， 刘

先生因手头紧张， 便想用父亲名下的房产做

抵押贷款， 为了不让父亲知晓， 刘先生没有

选择在正规银行贷款， 而是经朋友介绍认识

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员陈某甲。

刘先生向陈某甲提出借款 5万元， 陈某

甲表示需要先看一下房产证、 户口本等信

息， 于是刘先生便将这些材料从家中偷偷拿

出来， 陈某甲在核实这些材料之后， 就带着

刘先生去见了自己的老板黄某， 刘先生父亲

的房产证等材料也自然到了黄某的手上。 黄

某很爽快地答应了刘先生的贷款请求， 还做

了一套假的房产证材料交给刘先生， 让他继

续隐瞒自己的家人， 刘先生也写下 5 万元的

借条。

但因为房子是在刘先生父亲名下， 刘先

生无法直接抵押贷款， 所以迟迟还不上钱。

于是， “黄老板” 带着几人与刘先生见面，

让刘先生签一张 10 万元的借条平账， 刘先

生不肯签， 陈某甲就哄骗刘先生说之后还款

还是按照 5 万元归还， 刘先生还是不答应，

在场的一名陌生男子就威胁刘先生说不签就

要去他家要钱， 将事情闹大， 迫于压力刘先

生只得同意。

“黄老板” 等人又说刘先生的贷款有问

题， 因为房产不在刘先生名下， 所以需要做

个全权委托公证， 让刘先生可以全权处理他

父亲的房产， 还表示刘先生征信不好不能贷

款， 要求刘先生将房子过户， 然后他们才好

替刘先生办理抵押贷款， 过后再把房子还给

刘先生。 现场还有一名“银行工作人员” 帮

腔， 劝说刘先生打消顾虑， 而刘先生也为了

尽快贷到款， 同意了这一操作。

2014 年 11 月， “黄老板” 安排人带刘

先生去外省做公证， 除陈某甲外， 还有一人

负责冒充刘先生父亲。

当月， 刘先生又被他们约到银行做流

水， 他们将一百余万元现金打入他的账户

后， 又要求他当场取现。 这一步操作正是为

了制造虚假房屋流水， 形成虚假给付事实，

看起来像双方之间真的发生了房屋交易， 为

后续将刘先生的房产据为己有提供“证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刘先生已被“黄老

板” 团伙套路得云里雾里， 他对于所做委托

公证以及银行流水的法律风险和后果都不甚

清楚， 还是相信只要房子抵押贷款下来了，

自己就能还清这几万元钱， 他们也自然就会

将房子归还给自己。

2015 年 1 月， 刘先生的房子被过户到

“黄老板” 团伙成员名下的公司。 随后他们

多次带人上门清房， 赶走了刘先生一家。 直

到此时刘先生才明白， 自己早已深陷陷阱之

中了。

小公司里藏着大“套路”

事实上， 刘先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据

查， 该恶势力团伙在 2014 至 2016 年期间作

案多起， “黄老板” 经营的公司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 就是为了骗房产。

陈某甲是公司的业务员， 负责结识有贷

款需求同时拥有上海房产的借款人， 一开始

他要验证刘先生的房产信息也是为了确认有

房可骗、 有利可图。 那名威胁过刘先生的男

子韩某某则是“黄老板” 的亲戚， 深受其信

任， 负责管理公司、 充当打手， 也正是他带

人上门， 以“软暴力” 的手段威逼刘先生父

母清房。 负责劝说刘先生的“银行工作人

员” 也是团伙成员假冒的， 还有其他几名成

员负责办理公证、 制造虚假房屋流水、 办理

房屋过户等事项。

经审查， 普陀区检察院指控， 以黄某为

首的恶势力团伙针对多名被害人采用一贯的

“套路” 实施诈骗犯罪， 目的是诈骗被害人

的房产， 并且采取言语威胁、 上门滋扰闹

事、 暴力清房等方式， 严重扰乱了被害人的

正常生活， 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

利， 涉及金额数百万元。

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六名被告人

均被法院以诈骗罪处以刑罚。

“套路贷” 通常打着民间借贷旗号， 瞄准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借款的本地有房居民、 大学生等群体， 利用其急需用钱的心理和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

诱骗被害人一步一步落入“套路”。

而且“套路贷” 犯罪团伙往往组织严密、 分工有序、 犯罪手法熟练专业， 加之其多采用暴力、 “软暴力” 手段， 因此受害者一旦踏入圈套往往就

会被“套牢”， 从而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

如果有资金需求， 要到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办理； 向民间借贷公司借款时， 应注意不要随便签下高于借款额的借条； 若发现深陷“套路贷” 陷

阱， 应及时固定证据并报案。

被“套路贷” 团伙盯上的不止刘先生一

人， 在日前普陀区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 被

害人小李就被涉“套路贷” 恶势力犯罪团伙用

2万元“套走” 了一套房。

小李因急需钱款，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韩

某某团伙提供的小额贷款业务。 韩某某团伙在

看到送上门的“羔羊” 后， 顺水推舟表示可以

做抵押贷款， 骗取小李信任， 为后续操作打下

基础。

很快， 小李便拿到了 2万元现金， 也就在

这时， 他落入了韩某某团伙的陷阱。 韩某某团

伙以“行规” 为由让小李写下了 4 万元的借

条。 借款数月后， 他们将小李带至郊区一处别

墅， 通过诱骗、 暴力威胁， 又让小李写下一张

40万元的借条。

知道小李已经无力偿还虚高债务， 韩某某

团伙又称可以再借钱用于偿还债务， 诱导小李

提供他父亲与叔叔共有的房产进行抵债。 之

后， 韩某某团伙成员假扮成小李的“爸爸” 与

“叔叔”， 带着小李至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 明

确由小李全权处置他父亲与叔叔名下的房产，

并至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整个过

程中， 小李甚至来不及看清内容， 就被迫签字

确认。 为了使交易更为逼真， 韩某某团伙还带

着小李通过转账后立即取现的方式制造了虚假

的交易流水。 至此， 该房屋真正落入了韩某某

团伙的手中。

眼见房屋到手， 韩某某团伙露出了真正的

爪牙， 以喷油漆等方式上门滋事， 使用工具撬

房门、 将房客抬出等暴力手段清房， 小李彻底

失去主动权， 只能任人宰割。

经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中， 韩某某

等人作为恶势力团伙，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

间， 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 该团伙

以借贷为名诱骗被害人写下金额虚高借条， 以

办理贷款等理由胁迫被害人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 再以上门滋事、 清房等方式催讨债务、 占

有涉案房屋， 影响极其恶劣。 最终， 韩某某等

人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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